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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亏损149,101,219.63元，加上期初的未分配利润105,330,384.76元，2021年末实际可分配利润为

亏损45,065,102.23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

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2021

年公司继续启动了第三、四期回购计划，在报告期内实施了金额为人民币6,978.05万元的股份回购

。因此，2021年度公司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实现分红的金额为人民币6,978.05万元。 

鉴于公司2021年度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实现分红人民币6,978.05万元，2021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和《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以及发展投资的后续资金需求，2021年度公司未分配

利润不分红不转增。 

本预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龙宇燃油 6030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晔侃 张俊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25楼 

电话 021-58300945 021-58300945 

电子信箱 lyry@lyrysh.com lyry@lyrysh.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我国政府已将数据中心列为七大“新基建”领域之一，

同时工信部也将其纳入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范畴。受益于云计算、5G、物联网、VR/AR 等新

应用的广泛兴起，我国 IDC 业务收入连续高速增长，2020 年全年规模实现 2,238.7 亿元，同比增

长 43.3%。未来，受益于 5G 技术的日益成熟与普及、互联网行业的持续高速发展等，国内 IDC

行业有望继续保持 30%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根据赛迪顾问披露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数据

中心 IT 投资规模达 3,698.1 亿元；而到 2025 年，预计这一投资规模将达到 7,070.9 亿元。数据中

心 IT 投资规模的增长将进一步推动 IDC 的建设和发展。报告期内，我国云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

心高速增长。据中国信通院报告，2021 年 Q1 我国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支出猛增 55%，达到 60

亿美元。其中，我国四大云服务提供商是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和百度智能云，四家企业共占

总支出的 80%以上。阿里重资产投入云产业，已拥有 5 个超级数据中心。腾讯 5,000 亿投资云产

业，将大量采购 IT 资源据。另据国研网数据,2021 年 1-12 月国内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平稳增长。

2021 年 1-12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完成固定数据及互联网业务收入为 2,601 亿元，同比增长 9.3%，

特别是数据中心等新兴业务收入增势突出，2021 年 1-11 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发展互联网数

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业务，同比增长 27.8%；其中数据中心、云计算、大

数据业务比上年分别增长 18.4%、91.5%和 35.5%。 

2021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国际油价震荡上行，经济发展逐步恢复；国内宏观经

济继续呈现稳中向好态势，我国成品油市场需求逐步复苏，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水平，国内成品

油需求回暖，成品油供应平稳。据发改委统计，成品油表观消费量（包括汽油、柴油和煤油）为

3.4 亿吨，同比增长 3.2%。其中，汽油增长 5.7%，柴油增长 0.5%，煤油增长 5.7%。全年成品油

价格调整 21 次，汽油标准品吨价格和柴油标准品吨价格累计上调均超人民币 1,400 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范围为：数据中心（IDC）业务和大宗商品贸易（包括油品化工贸

易和有色金属贸易）业务。 

1、IDC 业务 

IDC 业务是公司战略转型的核心业务板块，公司以北京金汉王项目为起点，致力于成为提供



互联网基础设施服务和云计算/大数据平台服务的专业化公司。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北京金汉

王云计算数据中心由全资子公司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实施，项目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临空经济

核心区天柱西路 8 号，距离首都机场 6.4 公里，占地面积 1.62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46 万平方米，

已建成约当 8KW 机柜 4,280 个(按平均设备功率 4.4kW 测算机柜约 7,780 个)；采用批发型数据中

心服务的销售经营策略，客户为国内大型互联网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建设无锡中物达大数据存储中心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57,778.83 万元（含土建、机电），拟建设机房楼 27,142.6 平方米（地上面积计容积率共 23,098.4

平方米，地下面积共 4,044.2 平方米，包含两栋 7 层 IDC 机房楼）和规模为 5,874 个 IDC 机柜（按

平均设备功率 4.4kW 测算）。本项目是公司深入贯彻“双核驱动”战略转型发展思路，在 2021 年上

半年大量调研和项目储备的基础上，年内落地的具有战略性的 IDC 基础设施项目。本次投资项目

的实施和运营将进一步增强 IDC 在公司主营业务中的比重，有利于提高公司 IDC 服务能力和综合

竞争实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充分借鉴北京金汉王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带动公司 IDC

业务的整体发展，为托管在数据中心内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运维技术服务；努力实现公司北京与

无锡项目的协同发展，形成完善的数据中心业务布局，助力公司业务实现全面转型升级。 

公司数据中心业务主要盈利模式为向互联网企业收取服务器托管服务和增值服务等费用。 

2、大宗商品贸易 

油品化工贸易业务方面，公司继续执行以销售成品油和燃料油为主要产品的经营策略。控制

采购物流成本和油库的整体运营成本，拓展化工贸易业务；在保持稳固客户的基础上，继续寻求

央企、国企等其他优质客户的合作。同时，强化船加油/海运板块在上海区域的加油业务。主要业

务模式为：油品批发/库发业务、船舶供油等。 

有色金属贸易业务方面，公司主动调整经营思路，控制业务风险，清理债权债务，减少不利

影响，相关销售收入逐步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9.73 亿元；其中油品化工销售收入 35.50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102.86%；有色金属销售收入 41.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1.16%；数据中心收入 3.10 亿

元，收入占比稳步提升。 

2021 年油品化工销售毛利 6,602.54 万元，有色金属业务销售毛利 1,240.77 万元，IDC 数据中

心金汉王一期、二期项目已进入稳步上架阶段，实现收入平稳增长，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2021

年数据中心业务毛利 8,914.14 万元。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4,253,882,236.42 4,252,002,129.56 0.04 5,941,296,45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56,689,350.30 3,780,288,125.28 -5.91 3,899,058,118.98 

营业收入 7,975,757,437.36 8,943,468,998.27 -10.82 13,497,955,666.4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7,971,830,640.71 8,943,468,998.27 -10.86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9,101,219.63 -67,565,919.95 不适用 6,549,1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0,950,274.04 -123,895,491.24 不适用 -44,611,10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766,183.90 336,062,239.56 -87.87 -130,858,55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08 -1.75 减少2.33个百分点 0.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11 -0.1680 不适用 0.0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11 -0.1680 不适用 0.016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50,374,094.91 1,708,887,185.47 1,951,168,975.48 2,665,327,18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780,606.32 -6,432,103.54 1,913,059.29 -161,362,78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3,636,918.13 -9,805,592.65 6,465,179.01 -181,246,778.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1,784,313.83 92,124,500.80 -2,884,363.20 423,310,360.1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5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76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

司 
0 117,142,149 29.11 0 质押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三号 
0 25,238,744 6.27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何建东 -317,959 20,041,527 4.98 0 质押 20,040,000 

境内

自然

人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

－陆家嘴信托－陆家

嘴信托－鸿泰 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0 18,516,302 4.6 0 无 0 其他 

沈慧琴 -5,023,400 16,130,600 4.01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徐增增 0 12,284,948 3.05 0 质押 8,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刘振光 0 6,926,611 1.72 0 质押 4,200,000 

境内

自然

人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

银行－北京恒宇天泽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4,962,770 1.23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投乐定增 6 号资产

管理计划 

0 2,715,774 0.67 0 无 0 其他 

张园仙   1,788,800 0.44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由徐增增、刘振光、刘策 100%控股，

刘振光与徐增增为夫妻关系，徐增增为公司董事长，刘振光

为公司董事；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徐增增和刘振光为一

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形之外,本公司未知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76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49 亿元。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